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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類 編製機關

半年報 每半年終了後1個月內編送 表　　號 10890-90-51-2

                       單位：處、戶

合計
1房(含套

房)
2房 3房

4房(含)

以上
  總  計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2.不包含包租代管。

興建中 已完工

處數
區 域 別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中華民國     年   月底    

桃園市社會住宅興辦情形

規劃中

填表說明：1.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戶數 戶數 處數

戶數

處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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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社會住宅興辦情形編製說明 

一、 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府興辦社會住宅之情形，均為統計對象。 

二、 統計標準時間：靜態資料以 6 月底及 12 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 分類標準： 

(一) 規劃中、興建中、已完工分類。 

(二) 規劃中、興建中項下又分為處數及戶數，已完工分為處數、戶數及房間數分類。 

四、 統計項目定義： 

(一) 規劃中：係指辦理先期規劃或刻正實施規劃設計之社會住宅。 

(二) 興建中：係指取得桃園市政府主管機關核發建造執照已開工之社會住宅。 

(三) 已完工：係指取得桃園市政府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之社會住宅(除依住宅法興辦社會住宅外，尚包含出租國宅、中繼住宅、

平價住宅、原住民出租住宅、婦女中途之家等政府興辦之出租住宅)。 

(四) 處數：基地之數量；分期、分區開發基地分開計算。 

(五) 戶數：係指專供出租之用的住宅單元數。 

五、 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六、 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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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類             編製機關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半年報 
每半年終了後 1個月內

編送 
        表  號 10890-90-52-2 

桃園市社會住宅承租情形-按承租人分 

                   中華民國     年   月底   單位：戶 

項 目 別 總計 

承租人性別 承租人年齡別 承租人身分別 

男性 女性 40歲(含)以下 逾 40 歲 一般戶 
經濟或社會弱勢

戶 
其他 

總  計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1.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2.此表經濟或社會弱勢戶，係以依「住宅法」第 4條規定身分別，但不重複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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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社會住宅承租情形-按承租人分編製說明 
一、   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於本市承租社會住宅者，均為統計對象。     

二、   統計標準時間：靜態資料以 6月底及 12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   分類標準：          

 (一)     橫列項目依項目別分。         

 (二)     縱行項目依承租人申請分為性別、年齡別及身分別，承租人身分別依一般戶、經濟或社會弱勢戶及其他分。    

四、   統計項目定義：          

 (一)     男性：係指承租人之生理性別為男性。       

 (二)     女性：係指承租人之生理性別為女性。       

 (三)     40歲(含)以下：係指承租人年齡小於或等於 40歲者。      

 (四)     逾 40歲：係指承租人年齡大於 40歲者。       

 (五)     一般戶：指非住宅法第 4 條之經濟或社會弱勢身分且符合桃園市政府所訂定資格之一般身分者。     

 (六)     經濟或社會弱勢戶：依住宅法第 4條規定，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育有未成年子女 3人以上、於安置

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未滿 25歲、65歲以上之老人、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女、身心障礙者、感染人

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者、原住民、災民、遊民、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未成年人、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之 13 項分類。 

 

 (七)     其他：指無法歸類於一般戶、經濟或社會弱勢戶之其他身分，如安置戶等。    

五、   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六、   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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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社會住宅承租情形-按承租人分編製說明 

一、 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於本府社會住宅出租之情形，均為統計對象。 

二、 統計標準時間：靜態資料以 6 月底及 12 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依承租戶申請人分為性別、年齡別及身分別。 

(二)身分別分為一般、經濟或社會弱勢及其他。 

四、 統計項目定義： 

(一)男性：係指承租戶申請人之生理性別為男性。 

(二)女性：係指承租戶申請人之生理性別為女性。 

(三)40 歲(含)以下：係指承租戶申請人年齡介於 20-40 歲者。 

(四)逾 40 歲：係指承租戶申請人年齡大於 40 歲者。 

(五)一般：指非住宅法第 4 條之經濟或社會弱勢身分且符合桃園市政府所訂定資格之一般身分者。 

(六)經濟或社會弱勢：依住宅法第 4 條規定，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育有未成年子女 3 人以上、於安置教養機構

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未滿 25 歲、65 歲以上之老人、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女、身心障礙者、感染人類免

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者、原住民、災民、遊民、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未成年人、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之 13 項分類。 

(七)其他：指無法歸類於一般、經濟或社會弱勢之其他身分，如安置戶等。 

五、 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六、 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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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類          編製機關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半年報          表號 10890-90-53-2  
桃園市社會住宅承租情形-按承租人具經濟或社會弱勢身分別分 

                                               中華民國     年     月底                                   單位：戶 

區域別 

低收入

戶或中

低收入

戶 

特殊境

遇家庭 

育有未

成年子

女3人以

上 

於安置

教養機

構或寄

養家庭

結束安

置無法

返家，未

滿 25 歲 

年滿 65

歲以上

者 

受家庭

暴力或

性侵害

之受害

者及其

子女 

身心障

礙者 

感染人

類免疫

缺乏病

毒者或

罹患後

天免疫

缺乏症

候群者 原住民 災民 遊民 

因懷孕或

生育而遭

遇困境之

未成年 

其他經

主管機

關認定

者 

                            

              
總計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1.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2.承租人可能同時具有 2種以上的弱勢身分，故本表加總大於社會住宅承租情形-按承租人分的經濟或社會弱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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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社會住宅承租情形-按承租人具經濟或社會弱勢身分別分編製說明 

一、 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於本府社會住宅出租之情形，均為統計對象。 

二、 統計標準時間：靜態資料以 6 月底及 12 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 分類標準： 

(一) 依住宅法第 4 條經濟或社會弱勢身分別分類。 

(二) 經濟或社會弱勢身分別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育有未成年子女 3 人以上、於安置教

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未滿 25 歲、65 歲以上之老人、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

其子女、身心障礙者、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者、原住民、災民、遊民、

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未成年人、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四、 統計項目定義： 

(一)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依社會救助法第 4 條規定，指經申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審核認定，符合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以下，且家庭財產未超過

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年度一定金額者，中低收入戶依社會救助法第 4 條之 1 規定，指經申請

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 政府主管機關審核認定，符合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不

超過最低生活費 1.5 倍，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年度一定金額。 

(二) 特殊境遇家庭：依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 4 條規定，申請人其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

每月未超過政府當年公布最低生活費 2.5 倍及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1.5 倍，且家庭財產未超

過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一定金額，並具有第 4 條所列情形之一者。 

(三) 育有未成年子女 3 人以上：依民法第 12 條規定，撫養未滿 18 歲未成年子女 3 人以上之家庭。 

(四) 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未滿 25 歲：未滿 25 歲並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

束安置後，無法返家者。 

(五) 年滿 65 歲以上者：依老人福利法規定，年滿 65 歲(含)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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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女：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2 條第 1 項之規定，遭受家庭成員間實施

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不法侵害之行為，或刑法相關規定，遭受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

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或猥褻者。 

(七) 身心障礙者：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 條之規定，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

離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參與社會生活，經醫事、社會工作、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評量等相關專業人員

組成之專業團隊鑑定及評估，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八) 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者：罹患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後天免疫缺乏症候

群者。 

(九) 原住民：依原住民身分法第 2 條之規定，包括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者。 

(十) 災民：依災害防救法第 2 條第 1 項之規定，遭受災難所造成之禍害者。 

(十一)遊民：指經常性露宿街頭、公共場所或居無定所者；依桃園市遊民安置輔導自治條例規定之定義。 

(十二)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排除上開身分，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五、 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六、 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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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類 編製機關

半年報 每半年終了後1個月內編送 表　　號

單位：戶

合計 一般戶 第一類弱勢戶 第二類弱勢戶 合計 一般戶 第一類弱勢戶 第二類弱勢戶

  總  計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第一類弱勢戶係指符合桃園市政府規定之經濟或社會弱勢身分者，負擔市場租金7折。

              第二類弱勢戶係指符合桃園市政府規定之經濟弱勢身分者，負擔市場租金5折。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1490-90-07-2

   填表說明：1.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2.一般戶係指非第一類、第二類弱勢戶身分者且符合桃園市政府所訂定資格者。

桃園市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媒合戶數
                    中華民國     年   月底

區 域 別

   資料來源：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總計
包租 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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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媒合戶數編製說明 

一、 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於本府辦理社會住宅包租代管之情形，均為統計對象。 

二、 統計標準時間：靜態資料以 6 月底及 12 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 分類標準： 

(一) 包租、代管分類。 

(二) 包租、代管項下又分為一般戶、第一類弱勢戶及第二類弱勢戶。 

四、 統計項目定義： 

(一)總計：包租與代管之合計數。 

(二)一般戶：非第一類、第二類弱勢戶身分者且符合桃園市政府所訂定資格者。 

(三)第一類弱勢戶：符合桃園市政府規定之經濟或社會弱勢身分者，負擔市場租金 7 折。 

(四)第二類弱勢戶：符合桃園市政府規定之經濟弱勢身分者，負擔市場租金 5 折。 

(五)包租：政府獎勵及補助租屋服務事業承租住宅，由業者與房東簽訂包租約後，於包租約期間內業者每月支付房租給該

房東，再由業者以二房東的角色，將住宅轉租給房客（一定所得以下或弱勢者），並管理該住宅。 

(六)代管：業者協助房東出租住宅給房客（一定所得以下或弱勢者），由房東與房客簽訂租約，業者負責管理該出租的住

宅。 

五、 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六、 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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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年        報 次年2月底前編報 表　　號

       中華民國        年 單位：戶、%

申請戶數 核准戶數 核准率 申請戶數 核准戶數 核准率 申請戶數 核准戶數 核准率 申請戶數 核准戶數 核准率

總計

按性別分

男性

女性

按身分類別分

第一類

(依住宅法第4

條定義：經濟

或社會弱勢者

身分)

第二類

(一般案件)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內政部營建署「住宅補貼評點及查核系統」資料編製。

填表說明：1.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2.本表係統計整合住宅補貼辦理案件數，性別係依申請人性別分，而身分類別則為案件申請戶之家庭成員之身分。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10890-02-51-2

桃園市整合住宅補貼辦理情形－性別、身分類別

總計 租金補貼 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性別及

身分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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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整合住宅補貼辦理情形－性別、身分類別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設籍桃園市轄區內並符合內政部住宅補貼作業規定者，於住宅補貼受理申請期 

    間向本府申請之租金補貼、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及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案件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本年度受理申請暨審查期間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按租金補貼、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分，各項再依申請戶數、核准戶數及核准

率分類。               

 (二)按性別分。 

 (三)按身分類別分(第一類、第二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租金補貼：依據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對於無力購置住宅者，提供之住宅租金補貼。 

 (二)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依據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對於有購屋能力之無自有住宅者或「2  

    年內購置住宅並已辦理貸款者」，提供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三)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依據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對於擁有老舊住宅亟待修繕者，提供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上述租金補貼、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及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均採評點制，依據申請人家庭之年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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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產、不動產持有狀況、家庭成員人數、申請人年齡、家庭成員具備特殊情形或身分條件、是否曾接受

政府住宅補貼等條件，決定補貼之先後順序。 

 (四)申請戶數：申請人檢具申請資料，向本府申請該住宅補貼方式之戶數。 

 (五)核准戶數：經本府核准該住宅補貼方式之戶數。 

 (六)核准率：（核准戶數/申請戶數）× 100%。 

 (七)第一類：為符合「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辦法」及「修繕住宅貸款利息及簡易修繕住 

    宅費用補貼辦法」住宅補貼評點加分項目之經濟或社會弱勢者。 

 (八)第二類：為一般申請案，係指案件申請戶之家庭成員不具第一類條件者。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內政部營建署「住宅補貼評點及查核系統」資料編製。  

六、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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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機關

次年2月底前編報 表    號

單位：戶次

申請戶次 核准戶次 申請戶次 核准戶次 申請戶次 核准戶次 申請戶次 核准戶次

合計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特殊境遇家庭

育有未成年子女三人以上(限申請人)

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

返家，未滿二十五歲

六十五歲以上(限申請人)

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女

身心障礙者

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天免疫

缺乏症候群者

原住民

災民

遊民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第

二

類

一般申請案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總計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10890-02-52-2

身分別

公   開   類

年        報

總計 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桃園市整合住宅補貼辦理情形－身分別

                             中華民國       年

租金補貼

　　　　　2.因本表補貼採評點制，而案件申請戶之家庭成員具本表第一類身分者為補貼加分項目，因此案件補貼戶數依身分別統計可能有重複狀況。

資料來源：依據內政部營建署「住宅補貼評點及查核系統」資料編製。

填表說明：1.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第

一

類

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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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整合住宅補貼辦理情形－身分別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設籍桃園市轄區內並符合內政部住宅補貼作業規定者，於住宅補貼受理申請期間向本府

申請之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及租金補貼案件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本年度受理申請暨審查期間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按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租金補貼分，各項再依申請戶數及核准戶數分類。               

(二)按身分類別第一類、第二類分，各類別再按身分別等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 租金補貼：依據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對於無力購置住宅者，提供之住宅租金補貼。 

(二) 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依據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對於有購屋能力之無自有住宅者或「2  

    年內購置住宅並已辦理貸款者」，提供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三)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依據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對於擁有老舊住宅亟待修繕者，提供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四)申請戶次：申請人檢具申請資料，向本府申請該住宅補貼方式之戶次，並按申請人性別分。 

(五)核准戶次：經本府核准該住宅補貼方式之戶次，並按申請人性別分。 

(六)身分類別：第一類係指案件申請戶之家庭成員具(1)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2)特殊境遇家庭(3)育有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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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三人以上(限申請人)(4)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未滿二十五歲(5)六十五歲以上

(限申請人)(6)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女(7)身心障礙者(8)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

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者(9)原住民(10)災民(11)遊民(12)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以上資格須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定符合者，始可列為「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辦法」及「修繕住宅貸款利息及簡易修繕住宅費

用補貼辦法」補貼評點加分項目條件。第二類為一般申請案，係指案件申請戶之家庭成員不具第一類條件

者。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內政部營建署「住宅補貼評點及查核系統」資料編製。 

 六、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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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類   編製機關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年   報 次年 2月底前編報 表    號 10890-02-53-2 

桃園市住宅租金補貼核發狀況 
 

 中華民國   年                                                                   
 

性別 核發戶數 核發金額 

總計         

男性      

女性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內政部營建署「住宅補貼評點及查核系統」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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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住宅租金補貼核發狀況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於桃園市轄區內實際核發之住宅租金補貼戶數及金額，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期間：以每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核發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縱項目依核發戶數及核發金額分類。   

  (二)橫項目按性別分。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核發戶數：由桃園市主管機關撥入申請人帳戶之租金補貼戶數。   

  (二)核發金額：由桃園市主管機關撥入申請人帳戶之租金補貼金額，租金補貼經費包含中央補助與地方配合編列之自籌經費。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內政部營建署「住宅補貼評點及查核系統」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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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類   
    

編製機關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年  報 次年 2月底前編送       表  號 11920-01-51-2 

桃園市政府容積移轉情形 
中華民國  年 

核准件數      

(件) 

送出基地筆數                  

(筆) 

送出基地同意辦理面

積總和(平方公尺) 

送出基地公告現值

總額 (元) 

接受基地筆

數                  

(筆) 

接受基地面積總

和      (平方

公尺) 

接受基地公告現

值總額   (元) 

容積移轉量                   

(平方公尺)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資料彙編。 。 
    

填表說明：本表應於規定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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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容積移轉情形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桃園市政府核准容積移轉案件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期間：以每年 1月 1日至 12 月 31日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按容積移轉核准件數、送出基地筆數、送出基地同意辦理面積總和、送出基地公告現值總額及容積移轉量分。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容積移轉：指一宗土地容積移轉至其他可建築土地供建築使用。 

(二)送出基地：指得將全部或部分容積移轉至其他可建築土地建築使用之土地。 

(三)接受基地：指接受容積移入之土地。 

(四)容積移轉量：指可移轉至接受基地之樓地板面積。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桃園市政府容積移轉核准案件內容項目統計。 

六、編送對象：本表應於規定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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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年     報 次年 2月底前編送     表  號 11920-02-51-2 
            

桃園市政府核准危老重建計畫案件數 

中華民國   年 
     

 單位：件 
區域別 危老重建計畫案核准件數 

總 計   
桃園區   
中壢區   
大溪區   
楊梅區   
蘆竹區   
大園區   
龜山區   
八德區   
龍潭區   
平鎮區   
新屋區   
觀音區   
復興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由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受理危老重建計畫案件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由經網際網路上傳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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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核准危老重建計畫案件數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於桃園市境內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及相關子法規定受理重建案件經審查核准件數，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當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規定辦理。 

四、統計項目定義：危老重建計畫案核准件數：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受理審查核准，後續可申請建照之案件。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由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受理危老重建計畫案件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由經網際網路上傳至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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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開　類

年　　　報

單位：家；人

乙等 乙等 乙等

 總      計

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建        築        師

總計 男 女

填表說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編製機關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次年1月底前編送 表　　號 2352-00-01-2

 桃園市建築師開業家數及人數
    中華民國      年底

項 目 別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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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建築師開業家數及人數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桃園市開業之建築師事務所及建築師，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年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按開業之建築師事務所家數及建築師人數分類。 

四、統計科目定義（或說明）： 

(一) 建築師事務所：依建築師法規定取得建築師開業證書成立之建築師事務所。 

(二) 建築師：依建築師法規定取得建築師證書，並領有政府核發之開業證書者，或建築師法施行前，領有

建築師甲等、乙等開業證書或建築科工業技師證書者。 

(三) 乙等：建築師法施行前領有建築師乙等開業證書者。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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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類

月　報

 單位：件，平方公尺，仟元，戶

件數
總樓地板面

積

工程造

價
件數

總樓地板面

積

工程造

價
件數

總樓地板面

積

工程造

價
件數

總樓地板面

積

工程造

價
件數

總樓地板面

積

工程造

價
件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總      計

公共集會類(A類)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送 表     號 2355-00-01-2

商業類(B類) 工業、倉儲類(C類) 休閒、文教類(D類) 宗教、殯葬類(E類)

編 製 機 關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桃園市核發建築物建造執照統計-按用途別分 
中華民國      年     月

項目別

總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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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類

月　報

 單位：件，平方公尺，仟元，戶

件數
總樓地板

面積

工程

造價
件數

總樓地板

面積

工程造

價
件數

總樓地板

面積

工程造

價
件數 戶數

總樓地

板面積

工程

造價
件數 戶數

總樓地板

面積

工程

造價

總      計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2355-00-01-2

編 製 機 關

表     號

  桃園市核發建築物建造執照統計-按用途別分(續1) 

住宅<不含農舍>(H-2類)
辦公、服務類(G類)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送

宿舍安養(H-1類)
項目別

中華民國      年     月

衛生、福利、更生類

(F類)

住宿類(H類)

農舍(H-2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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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類

月　報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送

中華民國     年     月   單位：件，平方公尺，仟元，戶

件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總       計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農業設施項目別
危險物品類(I類)

  桃園市核發建築物建造執照統計-按用途別分(續2完) 
2355-00-01-2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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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核發建築物建造執照統計─按用途別分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桃園市政府核發之建造執照，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月 1 日至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 2 條分為公共集會類(A 類)、商業類(B 類)、工業、倉儲類(C 類)、休閒、
文教類(D 類)、宗教、殯葬類(E 類)、衛生、福利、更生類(F 類)、辦公、服務類(G 類)、住宿類(H 類)、危險物品類(I 類)

九類及「其他」等欄。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公共集會類(A 類)：供集會、觀賞、社交、等候運輸工具，且無法防火區劃之場所。 

    (二)商業類(B 類)：供商業交易、陳列展售、娛樂、餐飲、消費之場所。 

    (三)工業、倉儲類(C 類)：供儲存、包裝、製造、檢驗、研發、組裝及修理物品之場所。 

    (四)休閒、文教類(D 類)：供運動、休閒、參觀、閱覽、教學之場所。 

    (五)宗教、殯葬類(E 類)：供宗教信徒聚會、殯葬之場所。 

    (六)衛生、福利、更生類(F 類)：供身體行動能力受到健康、年紀或其他因素影響，需特別照顧之使用場所。 

    (七)辦公、服務類(G 類)：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或一般門診、零售、日常服務之場所。 

    (八)住宿類(H 類)：供特定人住宿之場所，又可分為宿舍安養及住宅。 

        1.宿舍安養(H-1 類)：供特定人短期住宿之場所。 

        2.住宅＜不含農舍＞(H-2 類)：供特定人長期住宿之場所。 

        3.農舍(H-2 類)：供特定人長期住宿並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 

    (九)危險物品類(I 類)：供製造、分裝、販賣、儲存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場所。 

    (十)其他：供其他用途，「農業設施」係指雞舍、豬舍、溫室、水產養殖及資材室等用途之場所。 

  (十一)件數：係指當月核發之建築物建造執照件數。 

  (十二)戶數：係指執照戶數。  

  (十三)總樓地板面積：係指建築物各層包括地下層、屋頂突出物及夾層等樓地板面積。 

  (十四)工程造價：依各建築機關訂定之建築物造價計算之。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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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類 編製機關

月　報 表    號

 單位：件，棟，平方公尺，仟元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總      計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送 2355-00-02-2

  桃園市核發建築物建造執照統計-按構造別分 
中華民國       年      月

項目別
總            計 磚構造 木構造 鋼構造



 

30 

公開類 編製機關

月　報 表    號

單位：件，棟，平方公尺，仟元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總       計

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送 2355-00-02-2

混凝土(含鋼筋混凝土)構造 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 冷軋型鋼構造 其他

  桃園市核發建築物建造執照統計-按構造別分(續) 
中華民國       年      月

項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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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核發建築物建造執照統計─按構造別分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桃園市政府核發之建造執照，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月 1 日至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之規定，建築物主要構造分磚構造、木構造、鋼構造、混凝土(含鋼筋混凝土)

構造、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冷軋型鋼構造及其他等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或說明)：  

    (一)磚構造：以人造磚塊石為材料採取疊砌之方式，藉以水泥膠黏(或石灰黏土)而成之構造方式。 

    (二)木構造：以木材為主要構材做成框式構架之建築物構造方法。 

    (三)鋼構造：利用鋼鐵優良之勁度(抗拉耐壓)及延展性，發展為主要構材之建築物構造方法。 

    (四)混凝土(含鋼筋混凝土)構造：利用鋼筋、混凝土組成結構鋼筋混凝土建造之建築物，是現代最普遍的構造方式。 

    (五)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構造主體以鋼骨為主構材，其外圍再輔以鋼筋混凝土而形成鋼骨鋼筋混凝土之構造方式。 

    (六)冷軋型鋼構造：以冷軋型鋼構材建造建築結構之構造方式。 

    (七)其他：非屬上述六類之建築結構。 

   (八)件數：係指當月核發之建築物建造執照件數。   

   (九)棟數：係指建築物地面層以一單獨或共同出入口及以無開口之防火牆及防火樓板所區劃分開者。   

   (十)總樓地板面積：係指建築物各層包括地下層、屋頂突出物及夾層等樓地板面積。   

  (十一)工程造價：依各建築機關訂定之建築物造價計算之。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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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密 類 編製機關

年　    報 表   號

中華民國          年

應勘檢

件數(1)

完成勘檢

件數(2)
勘檢完成率(2)/(1)

應改善

件數(3)

改善完成

件數(4)

待改善

件數

改善完成

率(4)/(3)

總      計

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件數 執行率
已繳納

金額

總列管

件數

已執行

金額

總列管

件數

次年2月底前編送 2355-00-03-2

       桃園市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設施改善概況
單位：件，%，元

項 目 別

中央政府補助經費建築技術規則修正公布前(85年11月27日前)

本年度勘檢情形 改善基金

金額
改善件數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罰鍰

金額

建築技術規則修正公布後(85年11月27日以後)

年度補助

經費

依法處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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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設施改善概況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桃園市所轄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經各填報單位依法列管並按人力訂定分年計畫勘檢、改善、處罰及
基金運用情形，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靜態資料以該年年底之事實為準，動態資料以該年 1 月 1 日至年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建築技術規則」之公共建築物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規定，區分為建築技術
規則修正公布後、前之新建築物列管件數及勘檢情形、舊建築物列管件數及改善情形，依法處罰情形、改善基金金額及中
央政府補助經費等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或說明)：  

(一)建築技術規則修正公布後之總列管件數： 85 年 11 月 27 日建築技術規則修正公布以後，所有新建公共建築物依法列管
總件數。 

(二)應勘檢件數： 85 年 11 月 27 日建築技術規則修正公布以後之新建公共建築物，各填報機關本年度應勘檢件數。 

(三)完成勘檢件數： 85 年 11 月 27 日建築技術規則修正公布以後之新建公共建築物，各填報機關本年度已完成勘檢件數。 

(四)建築技術規則修正公布前之總列管件數：85 年 11 月 27 日建築技術規則修正公布前之既有公共建築物，依法列管總件數。 

(五)應改善件數： 85 年 11 月 27 日建築技術規則修正公布前既有公共建築物，設置或改善相關無障礙設施，經勘檢不合規
定者。 

(六)改善完成件數： 85 年 11 月 27 日建築技術規則修正公布前既有公共建築物，設置或改善相關無障礙設施不合規定，但
經複勘後已改善完成者件數。 

(七)待改善件數：85 年 11 月 27 日建築技術規則修正公布前既有公共建築物，設置或改善相關無障礙設施經勘檢不合規定者
或經複勘後仍不合規定者件數。 

(八)依法處罰情形：本年度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88 條規定處罰的罰鍰。 

(九)改善基金金額：本年度依據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規定編列的改善基金金額。 

(十)中央政府補助經費：本年度中央政府補助各機關辦理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設施改善的經費。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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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類 編 製 機 關

月　報 表     號

 單位：件，平方公尺，仟元，戶

件數
總樓地板面

積

工程造

價
 件數

總樓地板面

積

工程造

價

件

數

總樓地板面

積

工程造

價

件

數

總樓地板面

積

工程造

價

件

數

總樓地板面

積
工程造價

件

數

總樓地板面

積
工程造價

總      計

總            計 公共集會類(A類) 商業類(B類) 工業、倉儲類(C類) 休閒、文教類(D類) 宗教、殯葬類(E類)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送 2355-00-04-2

  桃園市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統計-按用途別分 
中華民國      年     月

項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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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類

月　報

 單位：件，平方公尺，仟元，戶

件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戶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戶數 工程造價

總  計

項目別

衛生、福利、更生類

(F類)
辦公、服務類(G類)

住宿類(H類)

宿舍安養(H-1類) 住宅＜不含農舍＞(H-2類) 農舍(H-2類)

總樓地板面積

中華民國     年     月

編製機關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送 表    號 2355-00-04-2

         桃園市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統計-按用途別分(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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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類 編製機關

月　報 表    號

 單位：件，平方公尺，仟元，戶

件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總       計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送 2355-00-04-2

         桃園市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統計-按用途別分(續2完) 

項目別
危險物品類(I類)

工程造價總樓地板面積件數工程造價總樓地板面積

農業設施

中華民國     年     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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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統計─按用途別分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桃園市政府核發之使用執照，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月 1 日至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 2 條分為公共集會類(A 類)、商業類(B 類)、工業、倉儲類(C 類)、休閒、文教類(D 類)、宗教、

殯葬類(E 類)、衛生、福利、更生類(F 類)、辦公、服務類(G 類)、住宿類(H 類)、危險物品類(I 類)九類及「其他」等欄。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公共集會類(A 類)：供集會、觀賞、社交、等候運輸工具，且無法防火區劃之場所。 

    (二)商業類(B 類)：供商業交易、陳列展售、娛樂、餐飲、消費之場所。 

    (三)工業、倉儲類(C 類)：供儲存、包裝、製造、檢驗、研發、組裝及修理物品之場所。 

    (四)休閒、文教類(D 類)：供運動、休閒、參觀、閱覽、教學之場所。 

    (五)宗教、殯葬類(E 類)：供宗教信徒聚會、殯葬之場所。 

    (六)衛生、福利、更生類(F 類)：供身體行動能力受到健康、年紀或其他因素影響，需特別照顧之使用場所。 

    (七)辦公、服務類(G 類)：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或一般門診、零售、日常服務之場所。 

    (八)住宿類(H 類)：供特定人住宿之場所，又可分為宿舍安養及住宅。 

        1.宿舍安養(H-1 類)：供特定人短期住宿之場所。 

        2.住宅＜不含農舍＞(H-2 類)：供特定人長期住宿之場所。 

        3.農舍(H-2 類)：供特定人長期住宿並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 

    (九)危險物品類(I 類)：供製造、分裝、販賣、儲存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場所。 

    (十)其他：供其他用途，「農業設施」係指雞舍、豬舍、溫室、水產養殖及資材室等用途之場所。 

    (十一)件數：係指當月核發之建築物使用執照件數。 

   (十二)戶數：係指執照戶數。 

   (十三)總樓地板面積：係指建築物各層包括地下層、屋頂突出物及夾層等樓地板面積。 

   (十四)工程造價：依各建築機關訂定之建築物造價計算之。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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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類 編製機關

月　報 表    號

 單位：件，棟，平方公尺，仟元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總      計

總            計 磚構造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桃園市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統計-按構造別分 
中華民國       年    月

項目別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送 2355-00-05-2

木構造 鋼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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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類 編製機關

月　報 表    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單位：件，棟，平方公尺，仟元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總       計

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 冷軋型鋼構造 其他

  桃園市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統計-按構造別分(續)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送 2355-00-05-2

項目別
混凝土(含鋼筋混凝土)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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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統計─按構造別分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桃園市政府核發之使用執照，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月 1 日至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之規定，建築物主要構造分磚構造、木構造、鋼構造、混凝土(含

鋼筋混凝土)構造、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冷軋型鋼構造及其他等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或說明)：  

   (一)磚構造：以人造磚塊石為材料採取疊砌之方式，藉以水泥膠黏(或石灰黏土)而成之構造方式。 

  (二)木構造：以木材為主要構材做成框式構架之建築物構造方法。 

   (三)鋼構造：利用鋼鐵優良之勁度(抗拉耐壓)及延展性，發展為主要構材之建築物構造方法。 

   (四)混凝土(含鋼筋混凝土)構造：利用鋼筋、混凝土組成結構鋼筋混凝土建造之建築物，是現代最普遍的構造方

式。 

   (五)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構造主體以鋼骨為主構材，其外圍再輔以鋼筋混凝土而形成鋼骨鋼筋混凝土之構造

方式。 

   (六)冷軋型鋼構造：以冷軋型鋼構材建造建築結構之構造方式。 

   (七)其他：非屬上述六類之建築結構。 

  (八)件數：係指當月核發之建築物使用執照件數 

  (九)棟數：係指建築物地面層以一單獨或共同出入口及以無開口之防火牆及防火樓板所區劃分開者。 

  (十)總樓地板面積：係指建築物各層包括地下層、屋頂突出物及夾層等樓地板面積。 

 (十一)工程造價：依各建築機關訂定之建築物造價計算之。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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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類 編製機關

月　報 表    號

 單位：件，棟，平方公尺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總      計

超過15公尺~30公尺以下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送 2355-00-06-2

項目別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桃園市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統計-按高度別分 

中華民國   年   月

總            計 7公尺以下 超過7公尺~15公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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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類 編製機關

月　報 表    號

 單位：件，棟，平方公尺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總      計

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送 2355-00-06-2

超過30公尺~45公尺以下 超過45公尺~60公尺以下 超過60公尺~75公尺以下
項目別

超過90公尺

         桃園市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統計-按高度別分(續) 

中華民國   年   月

超過75公尺~90公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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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統計─按高度別分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桃園市政府核發之使用執照，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月 1 日至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依建築物高度分 7 公尺以下、超過 7 公尺～15 公尺以下、超過 15 公尺～30 公尺以下、超過 30

公尺～45 公尺以下、超過 45 公尺～60 公尺以下、超過 60 公尺～75 公尺以下、超過 75 公尺～90 公尺以下、

超過 90 公尺。 

四、統計項目定義(或說明)：  

  (一)高度分組別：「7 公尺以下」係指建築物高度低於或等於 7 公尺(含只建地下層)、「超過 7 公尺～15 公尺

以下」係指建築物高度高於 7 公尺，低於或等於 15 公尺，以下類推，「超過 90 公尺」係指建築物高度

高於 90 公尺(等於 90 公尺應歸類至超過 75 公尺～ 90 公尺以下)。 

  (二)件數：係指當月核發之建築物使用執照件數。 

  (三)棟數：係指建築物地面層以一單獨或共同出入口及以無開口之防火牆及防火樓板所區劃分開者。 

  (四)總樓地板面積：係指建築物各層包括地下層、屋頂突出物及夾層等樓地板面積。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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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類 編製機關

月　報 表    號

 單位：件，棟，平方公尺，仟元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總      計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送 2355-00-07-2

  桃園市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統計-按層數別分 
中華民國       年    月

項目別
總        計 地下層 １層 ２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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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類 編製機關

月　報 表    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單位：件，棟，平方公尺，仟元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總       計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送 2355-00-07-2

 桃園市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統計-按層數別分(續１) 

項目別
３層 ４層 ５層 ６層



 

46 

公開類 編製機關

月　報 表    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單位：件，棟，平方公尺，仟元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總       計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送 2355-00-07-2

  桃園市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統計-按層數別分(續２) 

項目別
７層 ８層 ９層 １０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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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類 編製機關

月　報 表    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單位：件，棟，平方公尺，仟元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總       計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送 2355-00-07-2

  桃園市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統計-按層數別分(續３) 

項目別
１１層 １２層 １３層 １４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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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類 編製機關

月　報 表    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單位：件，棟，平方公尺，仟元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總       計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送 2355-00-07-2

  桃園市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統計-按層數別分(續４) 

項目別
１５層 １６層 １７層 １８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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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類 編製機關

月　報 表    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單位：件，棟，平方公尺，仟元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總       計

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送 2355-00-07-2

  桃園市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統計-按層數別分(續５完) 

２２層以上
項目別

１９層 ２０層 ２１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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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統計－按層數別分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桃園市政府核發之使用執照，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月 1 日至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依建築物層數別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或說明)：  

  (一)地下層：係指僅開挖平面以下如地下室等之建築物地下層。 

  (二)件數：係指當月核發之建築物使用執照件數。 

  (三)棟數：係指建築物地面層以一單獨或共同出入口及以無開口之防火牆及防火樓板所區劃分開者。 

  (四)總樓地板面積：係指建築物各層包括地下層、屋頂突出物及夾層等樓地板面積。 

  (五)工程造價：依各建築機關訂定之建築物造價計算之。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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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類 編製機關

月　報 表    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單位：平方公尺

基地面積 地面層面積 總樓地板面積 基地面積 地面層面積 總樓地板面積 基地面積 地面層面積 總樓地板面積 基地面積 地面層面積 總樓地板面積

總      計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送 2355-00-08-2

  桃園市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統計-按土地使用分區別分 

項目別
總            計

都　　市　　計　　畫　　區　　域　　內

住宅區 商業區 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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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類 編製機關

月　報 表    號

 單位：平方公尺

基地面積 地面層面積 總樓地板面積 基地面積 地面層面積 總樓地板面積 基地面積 地面層面積 總樓地板面積 基地面積 地面層面積 總樓地板面積

總       計

都　　　市　　　計　　　畫　　　區　　　域　　　內

行政區 文教區 風景區 農業區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送 2355-00-08-2

 桃園市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統計-按土地使用分區別分(續１) 

中華民國       年    月

項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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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類 編製機關

月　報 表    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單位：平方公尺

基地面積 地面層面積 總樓地板面積 基地面積 地面層面積 總樓地板面積 基地面積 地面層面積 總樓地板面積

總       計

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送 2355-00-08-2

  桃園市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統計-按土地使用分區別分(續２完) 

項目別 

都 市 計 畫 區 域 內 都　市　計　畫　區　域　外

其他 住宅 非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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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統計－按土地使用分區別分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桃園市政府核發之使用執照，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月 1 日至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依建築物土地使用分區別 

    (一)「都市計畫區域內」分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行政區、文教區、風景區、農業區及其他。 

  (二)「都市計畫區域外」分住宅及非住宅。 

四、統計項目定義(或說明)：  

  (一)總樓地板面積：係指建築物各層包括地下層、屋頂突出物及夾層等樓地板面積。 

  (二)基地面積：指建築基地之水平投影面積。 

  (三)地面層面積：係指地板面積在基地地面上之樓層面積。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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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類 編製機關

月　報 表    號

總樓地板面積  件數 戶數 總樓地板面積

總        計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項目別
總            計 住宅 其他

總樓地板面積件數 件數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2355-00-09-2

  桃園市核發建築物拆除執照統計-按用途別分 
          中華民國    年    月   單位：件，戶，平方公尺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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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核發建築物拆除執照統計－按用途別分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桃園市政府核發之拆除執照，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月 1 日至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依建築物用途別分住宿類之住宅及其他二項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住宅：住宿類之供特定人長期住宿之場所。 

  (二)其他：住宅以外用途之場所。 

  (三)件數：係指當月核發之建築物拆除執照件數。 

  (四)戶數：係指執照戶數。 

  (五)總樓地板面積：係指建築物各層包括地下層、屋頂突出物及夾層等樓地板面積。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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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類 編製機關

月　報 表    號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件數 棟數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總      計

木構造 鋼構造

總樓地板面積
項目別

總            計 磚構造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送 2355-00-10-2

  桃園市核發建築物拆除執照統計-按構造別分 

中華民國       年    月  單位：件，棟，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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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類 編製機關

月　報 表    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件數 棟數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總       計

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送 2355-00-10-2

  桃園市核發建築物拆除執照統計-按構造別分(續) 
 單位：件，棟，平方公尺

項目別
混凝土(含鋼筋混凝土)構造 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 冷軋型鋼構造 其他

總樓地板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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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核發建築物拆除執照統計─按構造別分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桃園市政府核發之拆除執照，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月 1 日至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之規定，建築物主要構造分磚構造、木構造、鋼構造、混凝土(含

鋼筋混凝土)構造、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冷軋型鋼構造及其他等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或說明)：  

    (一)磚構造：以人造磚塊石為材料採取疊砌之方式，藉以水泥膠黏(或石灰黏土)而成之構造方式。 

    (二)木構造：以木材為主要構材做成框式構架之建築物構造方法。 

   (三)鋼構造：利用鋼鐵優良之勁度(抗拉耐壓)及延展性，發展為主要構材之建築物構造方法。 

    (四)混凝土(含鋼筋混凝土)構造：利用鋼筋、混凝土組成結構鋼筋混凝土建造之建築物，是現代最普遍的構造

方式。 

   (五)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構造主體以鋼骨為主構材，其外圍再輔以鋼筋混凝土而形成鋼骨鋼筋混凝土之構造

方式。 

    (六)冷軋型鋼構造：以冷軋型鋼構材建造建築結構之構造方式。 

    (七)其他：非屬上述六類之建築結構。 

   (八)件數：係指當月核發之建築物拆除執照件數。 

   (九)棟數：係指建築物地面層以一單獨或共同出入口及以無開口之防火牆及防火樓板所區劃分開者。 

   (十)總樓地板面積：係指建築物各層包括地下層、屋頂突出物及夾層等樓地板面積。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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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開 報 本府主計處107年3月26日桃主公統字

月 報 每月終了後15日內編報 第1070003621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       年     月

至本月底 本月 至本月底 至上月底 本月 本月 本月 至本月底 至上月底 本月 本月 至本月底 至上月底 本月 本月 本月尚未 本月 本月 本月

尚未結案總數 結案總數 尚未結案數尚未結案數 查報數 補照數 拆除數 尚未結案數 尚未結案數 補照數 拆除數 尚未結案數 尚未結案數 補照數 拆除數 結案數 查報數 補照費 拆除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3)+(8)+(12)+(16)
=(6)+(7)+(10)+(11)+(

14)+(15)+(18)+(19)

=(4)+(5)-(6)-

(7)
=(9)-(10)-(11) =(13)-(14)-(15)

=(17)-(18)-

(19)
=上月(20)+(22) =上月(21)+(22)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由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拆除科依據各區公所查報之「違章建築查報單」存根聯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1.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2.新違章建築以前年度應拆除數之「至上月底尚未結案數 ( 9 )」：不含本年度新增未結案數，每年年初數為上年12月底之(8)+(12)+(16)

  3.新違章建築本年度之「至上月底尚未結案數 (13) 」：係上月底之(12)+(16)，每年年初數為『0』。

  4.「本年度累計至本月底移送法辦數」：係本年度各月拆除後移送法辦數合計，每年年初數為1月份移送法辦數。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編製機關

2355-00-11-2表號

違章建築查報及拆除(補照)

本月(經認定)案件
本月移送

法辦數

新違章建築
累計至本月底

移送法辦數

本年度累計

至本月底移

送法辦數

桃園市違章建築案件統計

既存違章建築

拆除後重建移送法辦數     項目

月份

單位：件

總計
本年度(累計至上月底)案件以前年度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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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違章建築案件統計編製說明 

一、 統計範圍及對象：凡轄內於建築法適用地區內，未依法申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而擅自建築之建築物，均

為統計對象。 

二、 統計標準時間：動態資料以每月 1 日至月底之事實為準；靜態資料以累計至本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 分類標準：按違章建築查報及拆除(補照)、拆除後重建移送法辦數分類。 

 (一)違章建築查報及拆除(補照)：按既存違章建築、新違章建築分類。 

(二)新違章建築：按以前年度案件、本年度(累計至上月底)案件、本月(經認定)案件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既存違章建築：係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 11 條之 1 規定，視轄區實際情形分區公告。 

    (二)新違章建築：係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 11 條之 1 規定，視轄區實際情形分區公告。 

    (三)新違章建築以前年度案件：係當年度以前認定之違章建築案件數。 

    (四)新違章建築本年度(累計至上月底)案件：係當年度認定 1 月初累計至上月底之違章建築案件數。 

    (五)新違章建築本月(經認定)案件：係當月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 5 條之規定，經認定必須拆除及補行申請 

執照不合規定或逾期未補辦手續應拆除之違章建築案件數。 

 (六)補照數：原經認定為違章建築，但經勘查係屬程序違建，且違建人依建築法第 30 及 86 條規定補行申請執照， 

並取得執照，應予註銷該違章建築之件數。  

 (七)拆除後重建移送法辦數：係凡依「建築法」移送法辦案件。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由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拆除科依據各區公所查報之「違章建築查報單」存根聯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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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類

月　報

 單位:件，平方公尺，仟元，戶

件數 總樓地板面積工程造價  件數 總樓地板面積工程造價件數 總樓地板面積工程造價件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總      計

編製機關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送 表    號 2355-00-12-2

桃園市建築物開工統計-按用途別分 

休閒、文教類(D類) 宗教、殯葬類(E類)

中華民國      年     月

項目別

總            計 公共集會類(A類) 商業類(B類) 工業、倉儲類(C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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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類

月　報

 單位:件，平方公尺，仟元，戶

件數
總樓地

板面積

工程造

價
件數

總樓地板

面積

工程造

價
件數

總樓地板

面積

工程造

價
件數 戶數

總樓地板

面積

工程造

價
件數 戶數

總樓地板面

積
工程造價

總      計

宿舍安養(H-1類) 住宅<不含農舍>(H-2類) 農舍(H-2類)
項目別

衛生、福利、更生

類         (F類)
辦公、服務類(G類)

住宿類(H類)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2355-00-12-2

編製機關

中華民國     年     月

桃園市建築物開工統計-按用途別分(續1)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送 表    號

 



 

64 

公開類

月　報

 單位:件，平方公尺，仟元，戶

工程造價

總      計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其他

總樓地板面積

農業設施

工程造價

危險物品類(I類)

件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中華民國     年     月

項目別

編製機關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送 表    號 2355-00-12-2

桃園市建築物開工統計-按用途別分(續2完) 

件數 總樓地板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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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建築物開工統計─按用途別分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向桃園市政府當月申報開工備查件數，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月 1 日至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 2 條分為公共集會類(A 類)、商業類(B 類)、工業、倉儲類(C 類)、休閒、

文教類(D 類)、宗教、殯葬類(E 類)、衛生、福利、更生類(F 類)、辦公、服務類(G 類)、住宿類(H 類)、危險物品類(I 類)9

類及「其他」等欄。 

四、統計項目定義(或說明)：  

    (一)公共集會類(A 類)：供集會、觀賞、社交、等候運輸工具，且無法防火區劃之場所。 

    (二)商業類(B 類)：供商業交易、陳列展售、娛樂、餐飲、消費之場所。 

    (三)工業、倉儲類(C 類)：供儲存、包裝、製造、檢驗、研發、組裝及修理物品之場所。 

    (四)休閒、文教類(D 類)：供運動、休閒、參觀、閱覽、教學之場所。 

    (五)宗教、殯葬類(E 類)：供宗教信徒聚會、殯葬之場所。 

    (六)衛生、福利、更生類(F 類)：供身體行動能力受到健康、年紀或其他因素影響，需特別照顧之使用場所。 

    (七)辦公、服務類(G 類)：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或一般門診、零售、日常服務之場所。 

    (八)住宿類(H 類)：供特定人住宿之場所，又可分為宿舍安養及住宅。 

    1.宿舍安養(H-1 類)：供特定人短期住宿之場所。 

    2.住宅<不含農舍>(H-2 類)：供特定人長期住宿之場所。 

    3.農舍(H-2 類)：供特定人長期住宿並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 

    (九)危險物品類(I 類)：供製造、分裝、販賣、儲存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場所。 

    (十)其他：供其他用途，「農業設施」係指雞舍、豬舍、溫室、水產養殖及資材室等用途之場所。    

   (十一)件數：係指當月申報開工件數。 

   (十二)戶數：係指當月申報開工戶數。 

   (十三)總樓地板面積：係指建築物各層包括地下層、屋頂突出物及夾層等樓地板面積。 

   (十四)工程造價：依各建築機關訂定之建築物造價計算之。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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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類

月　報

 單位:件,棟,平方公尺,仟元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總      計

   中華民國       年    月

區域別
總            計 磚構造 木構造 鋼構造

編製機關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送 表    號 2355-00-13-2

桃園市建築物開工統計-按構造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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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類

月　報

中華民國       年    月 單位:件,棟,平方公尺,仟元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件數 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

總      計

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oo直轄市、縣(市)政府(國家公園管理處、其他內政部指定特設主管建築機關)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2份，經陳核後，1份送主計(處)室，1份自存外，資料並經由網際網路報送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

桃園市建築物開工統計-按構造別分(續) 

區域別
混凝土(含鋼筋混凝土)構造 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 冷軋型鋼構造 其他

編製機關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送 表    號 2355-0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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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建築物開工統計─按構造別分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向桃園市政府當月申報開工備查件數，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月 1 日至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之規定，建築物主要構造分磚構造、木構造、鋼構造、混凝土(含鋼筋混凝土)

構造、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冷軋型鋼構造及其他等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或說明)：  

   (一)磚構造：以人造磚塊石為材料採取疊砌之方式，藉以水泥膠黏(或石灰黏土)而成之構造方式。 

   (二)木構造：以木材為主要構材做成框式構架之建築物構造方法。 

   (三)鋼構造：利用鋼鐵優良之勁度(抗拉耐壓)及延展性，發展為主要構材之建築物構造方法。 

   (四)混凝土(含鋼筋混凝土)構造：利用鋼筋、混凝土組成結構鋼筋混凝土建造之建築物，是現代最普遍的構造方式。 

   (五)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構造主體以鋼骨為主構材，其外圍再輔以鋼筋混凝土而形成鋼骨鋼筋混凝土之構造方式。 

   (六)冷軋型鋼構造：以冷軋型鋼構材建造建築結構之構造方式。 

   (七)其他：非屬上述 6 類之建築結構。 

   (八)件數：係指當月申報開工件數 

  (九)棟數：係指建築物地面層以一單獨或共同出入口及以無開口之防火牆及防火樓板所區劃分開者。 

  (十)總樓地板面積：係指建築物各層包括地下層、屋頂突出物及夾層等樓地板面積。 

  (十一)工程造價：依各建築機關訂定之建築物造價計算之。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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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開 類
本府主計處107年3月26日桃主公統字

編製機關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年    　報 次年2月底前編送 第1070003621號函刪除 表　　號 2356-01-03-2

單位：臺   

不　　合　　格

總 計

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桃園市建築物昇降設備安全檢查

中華民國    年

項目別
竣　　工　　安　　全　　檢　　查 年　　度　　安　　全　　檢　　查

合　　　　　格 不　　合　　格 合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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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建築物昇降設備安全檢查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桃園市管轄設置於建築物之昇降機、自動樓梯或其他類似之昇降設備安全檢查，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 1 月至 12 月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依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之規定，按竣工安全檢查及年度安全檢查分。 

四、統計項目定義(或說明)： 

(一)竣工安全檢查：依本辦法第 3 條規定，昇降設備安裝完成後，非經竣工檢查合格取得使用許可證，不得使用。前項竣

工檢查，各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於核發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使用執照時併同辦理，或委託檢查機構為之。 

1.合格：昇降設備安裝完成後，申請竣工檢查通過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或其委託之檢查機構核發使用許

可證。 

2.不合格：昇降設備安裝完成後，申請竣工檢查未通過者。 

(二)年度安全檢查：依本辦法第 5 條規定，昇降設備安全檢查每年 1 次。管理人應於使用許可證使用期限屆滿前 30 日內自

行或委託維護保養之專業廠商向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或其委託之檢查機構申請安全檢查。 

1.合格：昇降設備年度安全檢查，申請檢查通過者，安全檢查表經檢查員簽證後，應於 5 日內送交檢查機構，由檢查機

構核發使用許可證。 

2.不合格：昇降設備年度安全檢查，申請檢查未通過者。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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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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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

樂

場

所

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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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機械遊樂設施安全檢查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各桃園市轄區內設置有機械遊樂設施之遊樂區，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半年(即 1 月 1 日至 6 月底及 7 月 1 日至 12 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依據「建築法」及「機械遊樂設施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規定，就遊樂場所、機械遊樂設施、安全檢查情形、

檢查缺失處理情形等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或說明)： 

(一)遊樂場所停止使用：依建築法及機械遊樂設施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之規定，業者自行停止使用或抽複查前已勒令停止

使用之遊樂場所。  

(二)機械遊樂設施停止使用：依建築法及機械遊樂設施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之規定，業者自行停止使用或抽複查前已勒令

停止使用之機械遊樂設施。 

(三)已領得使用執照：依建築法及機械遊樂設施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之規定，已領得使用執照之機械遊樂設施。 

(四)備有保養修護紀錄：依建築法及機械遊樂設施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之規定，依法備有保養修護紀錄之機械遊樂設施。 

(五)已實施定期安全檢查：依建築法及機械遊樂設施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之規定，依法已實施定期安全檢查之機械遊樂設

施。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編製。。 

六、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73 

公開類

年　報 次年2月底前編送

中華民國      年

合計 合格 不合格 合計 合格 不合格 合計 合格 不合格 合計 合格 不合格 合計 合格 不合格 合計 合格 不合格 合計 合格 不合格 合計 合格 不合格 合計 合格 不合格 合計 合格 不合格

總     計

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簡易昇降型 多段型總計 垂直循環型 多層循環型 水平循環型 平面往復型 昇降機型 昇降滑動型

編製機關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表 號 2356-01-06-2

桃園市建築物機械停車設備安全檢查統計
單位：組

其他
項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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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建築物機械停車設備安全檢查統計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桃園市管轄之建築物機械停車設備安全檢查，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 1 月至 12 月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依建築物機械停車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第 3 條規定，將建築物機械停車設備分為垂直循環型、多層循環

型、水平循環型、平面往復型、昇降機型、簡易昇降型、多段型、昇降滑動型等 8 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或說明)： 

    (一)垂直循環型：由 2 個以上之置車版以垂直排列方式循環移動。 

    (二)多層循環型：由多層之置車版以兩層或兩層以上之排列，做循環移動。 

    (三)水平循環型：由 2 個以上之置車版以平面排列為兩列或兩列以上。 

    (四)平面往復型：置車版以平面方式排列，由置車版之往復移動來停放汽車。 

    (五)昇降機型：汽車由升降機垂直運送至各層停車位，停車方式區分為升降縱式、升降橫式、升降迴旋式。 

    (六)簡易昇降型：在未密閉停車架內，將置車版分成上下 2 層或 2 層以上，藉升降動作完成停車動作。 

    (七)多段型：在未密閉停車架內，置車板兼具停車位功能，汽車藉置車板之升降級移動出入庫口，其置車板移動型態為

升降橫移式。 

    (八)昇降滑動型：汽車在置車板上由升降機垂直運送至各層同時往水平方向位移。 

(九)其他：建築物機械停車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第 3 條所規定 8 類以外之設備。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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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年    　報 次年2月底前編送 表　　號

    單位：臺

竣工檢

查合格

未達15

年

竣工檢

查合格

15年以

上

竣工檢查

合格

未達15年

竣工檢

查合格

15年以

上

竣工檢

查合格

未達15

年

竣工檢

查合格

15年以

上

總    計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計
昇降送

貨機

供個人住宅使用昇

降機

供5樓以下公寓大

廈使用之昇降機 其他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2356-01-07-2

桃園市建築物昇降設備檢查取得使用許可證統計

項目別

竣工檢查取得使用許可證 定期安全檢查取得使用許可證

計
昇降送

貨機

供個人

住宅使

用昇降

機

供5樓以

下公寓

大廈使

用之昇

降機

其他

中華民國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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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建築物昇降設備檢查取得使用許可證統計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桃園市政府管轄設置於建築物之昇降機、自動樓梯或其他類似之昇降設備檢查，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 1 月至 12 月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依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之規定，取得使用許可證按竣工檢查及定期安全

檢查分。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竣工檢查取得使用許可證：依本辦法第 3 條規定，昇降設備安裝完成後，非經竣工檢查合格取得使用許可證，不

得使用。前項竣工檢查，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於核發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使用執照時併同辦理，或委託

檢查機構為之。昇降設備安裝完成後，申請竣工檢查通過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或其委託之檢查機構

核發使用許可證。並依第 5 條第 1 項安全檢查頻率規定，分為 1.昇降送貨機、2.供個人住宅使用昇降機、3.供 5 樓

以下公寓大廈使用之昇降機、4.其他。 

(二)定期安全檢查取得使用許可證：依本辦法第 6 條規定，昇降設備之安全檢查，應由檢查機構受理者，指派檢查員

依第 7 條規定檢查，並製作安全檢查表。檢查通過者，安全檢查表經檢查員簽證後，應於 5 日內送交檢查機構，由

檢查機構核發使用許可證。並依第 5 條第 1 項安全檢查頻率規定，分為 1.昇降送貨機、 2.供個人住宅使用昇降機、

3.供 5 樓以下公寓大廈使用之昇降機、4.其他，除昇降送貨機外每項再區分經竣工檢查合格未達 15 年及 15 年以上

兩種。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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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年　　　報 次年2月底前編送 表　　號

    單位：件

罰鍰 拆除

總      計

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

主辦統計人員

編製機關：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項 目 別

招牌廣告 樹立廣告

申請許可
處理違規情形

申請許可
處理違規情形

罰鍰 拆除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2356-02-01-2

 桃園市廣告物管理統計

      中華民國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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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廣告物管理統計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桃園市之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 1 月至 12 月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依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辦法第 2條分類為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並就其申請許可數及處理違規情形分別

統計。 

四、統計項目定義(或說明)： 

 (一)招牌廣告：指固著於建築物牆面上之電視牆、電腦顯示板、廣告看板、以支架固定之帆布等廣告。 

 (二)樹立廣告：指樹立或設置於地面或屋頂之廣告牌(塔)、綵坊、牌樓等廣告。 

五、資料來源：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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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年　　　報 次年2月底前編送 表　　號

單位：平方公里

總　　計

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計畫人口數密度 現況人口數密度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2359-01-01-2

桃園市都市計畫地區面積及人口
      中華民國       年底

都市計畫區別
都市計畫區面積

(平方公里)
都市計畫區人口數(人) 都市計畫區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計畫人口數 現況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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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都市計畫地區面積及人口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桃園市內實施都市計畫區域，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年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按都市計畫區面積、都市計畫區人口數及都市計畫區人口密度分類，都市計畫區人口數分計畫人口數及現況人

口數，都市計畫區人口密度分計畫人口密度及現況人口密度。 

四、統計科目定義(或說明)： 

     (一)都市計畫面積：依法完成法定程序之都市計畫區規劃之總面積。 

(二)都市計畫區人口數：依法完成法定程序之都市計畫區域範圍內之居住人數。 

     1.計畫人口數：指都市計畫區內之計畫容納人口數。 

     2.現況人口數：指都市計畫區內現住戶籍人口。 

(三)都市計畫區人口密度：都市計畫區人口數除以都市計畫面積所得之值。 

     1.計畫人口密度：指計畫人口數除以都市計畫區面積。 

     2.現況人口密度：指現況人口數除以都市計畫區面積。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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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開　類

年　　　報 次年2月底前編送

單位：處；公頃

處數 面積 處數 面積 處數 面積 處數 面積

總　　計

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2359-01-02-2

桃園市都市計畫地區種類
                            中華民國     年底

都市計畫區別
總計 市鎮計畫 鄉街計畫 特定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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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都市計畫地區種類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桃園市實施都市計畫區域，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年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依都市計畫法第 9 條都市計畫之種類分為市鎮計畫、鄉街計畫、特定區計畫分別統計處數及面積。 

四、統計項目定義(或說明)： 

(一)市鎮計畫之地區包括：1.首都、直轄市；2.省會、市；3.縣(局)政府所在地及縣轄市；4.鎮；5.其他經內政部或縣(市)(局)

政府指定應依本法擬定市鎮計畫之地區。 

(二)鄉街計畫之地區包括：1.鄉公所所在地；2.人口集居 5 年前已達 3 千人，而在最近 5 年內已增加三分之一以上之地區；

3.人口集居達 3 千人，而其中工商業人口占就業總人口百分之 50 以上之地區；4.其他經縣(局)政府指定應依本法擬定

鄉街計畫之地區。 

(三)特定區計畫為發展工業或保持優美風景或因其他目的而劃定之特定地區。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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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年    　報 次年2月底前編送 表　　號

單位：公頃

都市計畫區別 總    計 公　園 綠　地 廣　場
兒童遊樂

場
體育場

道路、人

行步道
停車場 加油站 市　場 學　校 社教機構

 總　　　計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2359-01-03-2

桃園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計畫面積
 中華民國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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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年    　報 次年2月底前編送 表　　號

單位：公頃

都市計畫

區別

醫療衛生機

構
機關用地 墓 地

變電所、

電力專業

郵政、電

信用地

民用航空

站、機場
溝渠河道 港埠用地

捷運系統、

交通、車站

環保設施用

地
其他用地

 總　計

 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2359-01-03-2

桃園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計畫面積(續)
 中華民國             年底



 

85 

桃園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計畫面積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桃園市實施都市計畫區域，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年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依都市計畫法第 42 條規定，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應視實際情況，分別設置公共設施用地。 

四、統計項目定義(或說明)： 

(一)道路系統、停車場所及加油站，應按土地使用分區及交通情形與預期之發展配置之。 

(二)公園、體育場所、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樂場，應依計畫人口密度及自然環境，作有系統之佈置，除具有特殊情形外，

其占用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 10。 

(三)中小學校、社教場所、市場、變電所、衛生等公共設施，應按里鄰單位或居民分布情形適當配置之。 

(四)環保設施用地包括污水處理廠(場)、垃圾掩埋場、焚化爐、資源回收站(場)等相關環保設施。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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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年　    報 次年2月底前編送 表　　號

都市計畫區別 總    計 公　園 綠　地 廣　場
兒童遊樂

場
體育場

道路、人

行步道
停車場 加油站 市　場 學　校 社教機構

 總　計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2359-01-04-2

桃園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已取得面積
 中華民國             年底 單位：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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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年　    報 次年2月底前編送 表　　號

單位：公頃

都市計畫區別
醫療衛生

機構
機關用地 墓 地

變電所、

電力專業

用地

郵政、電

信用地

民用航空

站、機場
溝渠河道 港埠用地

捷運系統、

交通、車站

鐵路

環保設施用

地
其他用地

 總計

 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2359-01-04-2

桃園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已取得面積(續)
 中華民國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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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計畫已取得面積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桃園市實施都市計畫區域已取得公共設施用地，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年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依都市計畫法第 42 條規定，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應視實際情況，分別設置公共設施用地。 

四、統計項目定義(或說明)： 

(一)道路系統、停車場所及加油站，應按土地使用分區及交通情形與預期之發展配置之。 

(二)公園、體育場所、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樂場，應依計畫人口密度及自然環境，作有系統之佈置，除具有特殊情形外，

其占用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 10。 

(三)中小學校、社教場所、市場、變電所、衛生等公共設施，應按里鄰單位或居民分布情形適當配置之。 

(四)環保設施用地包括污水處理廠(場)、垃圾掩埋場、焚化爐、資源回收站(場)等相關環保設施。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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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開 類

年  　報 次年2月底前編送

計 住宅區 商業區 工業區 行政區 文教區
公共設施

用地

特定專

用區
其他 計 農業區 保護區 風景區 河川區 其他

 總計

 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編製機關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表　　號   2359-01-05-2

桃園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面積
 中華民國      年底 單位：公頃

都市計畫

區別
總計

 都　　市　　發　　展　　地　　區 非　　都　　市　　發　　展　　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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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面積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桃園市實施都市計畫區域，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年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類別依都市發展地區與非都市發展地區分，都市發展用地分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

行政區、文教區、公共設施用地、特定專用區、其他等。非都市發展用地分農業區、保護區、風景區、河川區、其他等。 

四、統計項目定義(或說明)： 

(一) 住宅區：為保護居住環境而劃定，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不得有礙居住之寧靜、安全及衛生。 

(二) 商業區：為促進商業發展而劃定，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不得有礙商業之便利。 

(三) 工業區：為促進工業發展而劃定，其土地及建築物，以供工業使用為主。 

(四) 行政、文教、風景等使用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以供其規定目的之使用為主。 

(五) 公共設施用地：應就人口、土地使用、交通等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決定其項目、位置與面積，以增進市民活動之

便利，及確保良好之都市生活環境。 

(六) 特定專用區：包括產業專用區、工商綜合專用區、科技專用區、事業專用區及其他特定專用區。 

(七) 都市計畫地區得視地理形勢，使用現況或軍事安全上之需要，保留農業地區或設置保護區，並限制其建築使用。 

(八) 河川區：依水利法公告之河川治理計畫範圍內之土地。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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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年　    報 次年2月底前編送 表　　號

單位:公頃

都市計畫區別 總   計 公　園 綠　地 廣　場
兒童遊樂

場
體育場

道路、人行

步道
停車場 加油站 市　場 學　校 社教機構

    總計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2359-01-06-2

桃園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已闢建面積
 中華民國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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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年　    報 次年2月底前編送 表　　號

單位:公頃

都市計畫區

別

醫療衛生機

構
機關用地 墓  地

變電所、

電力專業

用地

郵政、電

信用地

民用航空

站、機場
溝渠河道 港埠用地

捷運系統、

交通、車站

鐵路

環保設施用

地
其他用地

    總計

 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2359-01-06-2

桃園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已闢建面積(續)
 中華民國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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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已闢建面積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桃園市實施都市計畫區域已闢建之各種公共設施用地，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年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依都市計畫法第 42 條規定，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應視實際情況，分別設置公共設施用地。 

四、統計項目定義(或說明)： 

  (一)道路系統、停車場所及加油站，應按土地使用分區及交通情形與預期之發展配置之。 

  (二)公園、體育場所、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樂場，應依計畫人口密度及自然環境，作有系統之佈置，除具有特殊情形外

其占用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 10。 

  (三)中小學校、社教場所、市場、變電所、衛生等公共設施，應按里鄰單位或居民分布情形適當配置之。 

  (四)環保設施用地包括污水處理廠(場)、垃圾掩埋場、焚化爐、資源回收站(場)等相關環保設施。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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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機關

每季終了後15日內編送 表　　號 2359-90-01-2

桃園市現有停車位概況─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部分
中華民國      年第     季(底)

都市計畫區內 都市計畫區外 開放供公眾

項目別 停車位 停車位 法定停車位 增設停車位 停車位 法定停車位 增設停車位 使用停車位

總計 合計 小計 室內 室外 小計 室內 室外 合計 小計 室內 室外 小計 室內 室外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

停車位 停車位 停車位 停車位 停車位 停車位 停車位 停車位 區內 區外

(1)=(2)+(9) (2)=(3)+(6) (3)=(4)+(5) (4) (5) (6)=(7)+(8) (7) (8) (9)=(10)+(13) (10)=(11)+(12) (11) (12) (13)=(14)+(15) (14) (15)

大客車停車位
(4m*12.4m)
汽車停車位
±(2.5m*5.5m)

機車停車位
大客車停車位

(4m*12.4m)
汽車停車位
±(2.5m*5.5m)

機車停車位

備註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00年00月00日 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1.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2.本表所填本季數係以每季(即1月至3月底、4月至6月底、7月至9月底、10月至12月底)之事實為準；截至本季數係以累計至本季底之事實為準。
          3.「開放供公眾使用停車位」欄資料已納入法定及增設車位統計，並不列入本表總計欄。
          4.大客車停車位(4m*12.4m)：係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指寬4公尺，長12.4公尺之停車位。
          5.汽車停車位±(2.5m*5.5m)：係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指寬2.5公尺，長5.5公尺之車位及依其車位長寬略為增減之停車位。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單位：車位

本

季

數

截

至

本

季

數

公開類

季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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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現有停車位概況─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部分編製說明 

一、 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桃園市轄區內之建築物依建築法規定，應附設專供車輛停放之空間均為統計對象。 

二、 統計標準時間：本季數係以每季(即 1 月至 3 月底、4 月至 6 月底、7 月至 9 月底、10 月至 12 月底)之事實為準； 截至本季

數係以累計至本季底之事實為準。 

三、 分類標準： 

(一)縱項目： 

1.都市計畫區內：先按法定停車位及增設停車位，再依室內、室外分類。 

2.都市計畫區外：先按法定停車位及增設停車位，再依室內、室外分類。 

3.開放供公眾使用停車位分類：分都市計畫區內及都市計畫區外。 

(二)橫項目： 

1.本季數：依大客車停車位、汽車停車位、機車停車位分類。 

2.截至本季數：依大客車停車位、汽車停車位、機車停車位分類。 

四、 統計項目定義： 

(一) 都市計畫區內：依都市計畫法規定之都市計畫範圍內(不包括其範圍內之風景遊樂區)。 

(二) 都市計畫區外：係指非都市計畫內(不包括其範圍內之風景遊樂區)。 

(三) 法定停車位：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規定所應設置之停車位。 

(四) 增設停車位：依獎勵要點或其自願超出法定停車位設置標準外增設之停車位。 

(五) 室內停車位：係指停車空間設置於該建築物內部(含地下者)。 

(六) 室外停車位：係指停車空間設置於非該建築物內部或基地內者。 

(七) 大客車停車位(4m*12.4m)：係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60條，指寬 4公尺，長 12.4 公尺之停車位。 

(八) 汽車停車位±(2.5m*5.5m)：係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60條，指寬 2.5 公尺，長 5.5 公尺之車位及依其車位

長寬略為增減之停車位。 

五、 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桃園市政府資料彙編。 

六、 編送對象：本表應於編製期限內經網際網路上傳至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及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 


